
「人人暢道通行」計劃 

 

特別計劃 

為橫跨翠屏道連接翠屏北邨翠樟樓及翠梓樓的行人天橋（結構編號：TPN03） 

加建升降機工程 

最新情況 

 

1. 目的 

1.1. 本文件旨在向觀塘區議會屬下交通運輸委員會（下稱「委員會」）匯報為

橫跨翠屏道連接翠屏北邨翠樟樓及翠梓樓的行人天橋（結構編號：TPN03）

加建升降機項目的最新情況，並向委員陳述其未能推展的原因。 

 

2. 背景 

2.1. 政府在 2019 年的《施政報告》中宣布，在「人人暢道通行」計劃下推展

「特別計劃」，為香港房屋委員會（房委會）轄下「租者置其屋計劃」屋

邨、「可租可買計劃」屋邨和已拆售物業的公共屋邨的行人通道加建升降

機。為確保公帑用得其所，「特別計劃」下推展的項目須不涉及收地，並

且須符合下列條件： 

(a) 行人通道處於或連接「租者置其屋計劃」屋邨、「可租可買計劃」

屋邨和已拆售物業的 公共屋邨的公用地方;  

(b) 行人通道橫跨現有道路； 

(c) 有關屋邨的公用地方可提供足夠的土地以建造升降機；以及 

(d) 該屋邨的公契經理人或全體業主同意下述三方面的安排，並簽署地

役權契約以確認 

i. 提供土地以設置升降機設施； 

ii. 賦予政府通行權在這些屋邨的範圍內施工及其後為新建升降

機設施進行維修保養；及 

iii. 負責建成後升降機及行人斜路的日常運作及管理。 

2.2. 路政署於 2021 年 2 月 18 日在委員會轄下「人人暢道通行」工作小組（下稱

「工作小組」）會議上邀請委員選出不多於 3 條現有行人通道作為「特別

計劃」下的優先推展項目。委員會其後於 2021 年 3 月 25 日會議通過由工作

小組選出的 3 條現有行人通道為計劃下優先推展項目，當中包括上述行人

通道 TPN03。（詳情請參閱附件一委員會文件第 02/2021 號 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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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3. 翠屏（北）邨屬於「租者置其屋計劃」屋邨。如附件二所示，行人天橋

TPN03 連接翠樟樓及翠梓樓兩端的高層平台。由於一號升降機的連接平台、

斜道及二號升降機均位於翠屏（北）邨範圍內，故路政署須與相關業權人

確認雙方均同意有關日常運作及管理安排，方可展開後續研究。路政署就

此曾於 2021 年 4 月獲翠屏（北）邨業主立案法團書面回覆，確認同意上述

第（d）項條件。路政署遂展開該項工程的技術可行性研究以及相關的設計

工作，並於 2022 年 11 月 22 日向委員會提交初步設計方案，並獲得委員會

通過。（詳情請參閱附件三委員會文件第 26/2022 號 ） 

2.4. 為開展工程及確認政府及作為業權人的翠屏（北）邨業主立案法團均同意

在加建升降機工程完成後有關的維修及管理安排，路政署及顧問公司向翠

屏（北）邨物業服務辦事處及翠屏（北）邨業主立案法團提交《地役權契

約》，以供檢閱及同意。然而，翠屏（北）邨業主立案法團未能同意有關

升降機落成後的相關日常運作及管理安排。 

 

3. 最新情況 

3.1. 考慮到翠屏（北）邨業主立案法團的關注，路政署、顧問公司及承建商於

2025 年 4 月及 12 月與翠屏（北）邨業主立案法團代表及物業管理公司會

面，詳細解釋《地役權契約》中有關題述升降機項目落成後的相關日常運

作及管理安排，及重申升降機的所有建造費用，包括因應升降機工程而需

要遷移地下公用設施管線的費用，及建成後升降機的電費、維修保養及相

關費用，將由政府負責。建成後升降機的日常運作及管理和相關費用（當

中包括保安、一般清潔、協助處理緊急事故等），則由有關屋邨的業主負

責。 

3.2. 翠屏（北）邨業主立案法團表示十分歡迎為題述行人天橋加建升降機，但

因應翠屏（北）邨的財政資源問題，實在無法承擔任何因題述升降機而增

加的日常運作及管理費用，故未能同意及確認不會簽署《地役權契約》。

在會議上，基於翠屏（北）邨財政資源問題，翠屏（北）邨業主立案法團

同意擱置加建升降機工程。 

 

 

 

 

 



4. 結論 

4.1. 在現行「特別計劃」政策下，加建升降機項目須符合上述 2.1(a)至(d)項條件，

才可推展。在翠屏（北）邨業主立案法團未能同意上述條件的情況下，我

們建議擱置為橫跨翠屏道連接翠屏北邨翠樟樓及翠梓樓的行人天橋（結構

編號：TPN03）加建升降機項目，請各委員備悉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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